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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場所公告禁菸申請說明 

壹、背景說明 

一、菸害防制法 

(一)第 18條第 1項第 13款規定，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室內場所與經

各級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場所及交通工具，全面禁止吸菸。同

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，前項所定禁止吸菸之場所，應於所有

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示，並不得供應與吸菸有關之器物。 

(二)第 19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，其他經各級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

場所及交通工具，除吸菸區外，不得吸菸；未設吸菸區者，全

面禁止吸菸。同法第 19條第 2及第 3項規定，前項所定場所，

應於所有入口處及其他適當地點，設置明顯禁菸標示或除吸菸

區外不得吸菸意旨之標示；且除吸菸區外，不得供應與吸菸有

關之器物。吸菸區之設置，應有明顯之標示，面積不得大於該

場所室外面積 2分之 1，且不得設於人員往來必經之處。 

(三)第 40條第 1及第 2項規定，違反第 18條第 2項、第 19條第 2

項及第 3項者，處場所負責人新臺幣 1萬元以上 5萬元以下罰

鍰，並令其限期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按次處罰；違反第 18條

第 1項或第 19條第 1項吸菸者，處行為人新臺幣 2千元以上 1

萬元以下罰鍰。 

貳、公告禁菸場所流程 

一、場所禁菸管理維護計畫 

(一)由意願團體經場所主管單位函送管理維護計畫書，並提供禁菸

場所規劃平面圖，以及場所地址或地號等相關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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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前開計畫書應敘明場所預定設置禁菸標示(含各入口處禁限菸

標示或明確標示禁菸範圍、吸菸區標示、指引等)相關資訊及公

告禁菸後之場所管理維護事項。 

(三)於公告前完成設置明顯禁菸標示(含禁限菸標示等)。 

二、公告(含預告)行政作業、宣導期、生效日：衛生局辦理場所實地會

勘及審查通過後，將協助公告行政流程，於宣導期後正式生效。 

三、公告後續管理維護 

(一)衛生局：稽查輔導及後續違法行政裁處。 

(二)場所管理單位： 

1.確認所有入口處及其他適當地點設置明顯之禁菸或除吸菸區

外不得吸菸之標示，倘標示老舊破損應主動汰換。 

2.定期派員巡查、勸導熄菸及清理吸菸區內之熄菸筒，並製作

紀錄檔案備查。如有違規吸菸者屢勸不聽，可提供行為人個

資及違法影像逕向衛生局舉發。 

參、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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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1：來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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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2：維護管理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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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3：禁菸標示(可自行設計) 

 

  



 
6 

 

 

範例 4：公告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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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5：定時維護 

 


